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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构建“田长制”责任体系。建立省、

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和村级耕地保护巡查

员责任制，对于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的，一律倒

查田长和巡查员履职情况、一律倒查铁塔探

头监管情况。严格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并将考核评价结果纳

入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党委巡视巡察、党委政府督

查范围。强化耕地保护绩效考核，完善奖惩

机制，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

和个人予以褒扬激励，推进工作不力的依法

依规依纪处理。 本报记者整理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我省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为实行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林业局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意见》针对严格耕地用途管制问题，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从今年12月12日开始实施。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管理。严格

落实 166 号文件（《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

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关于永久基本农田“一不得四严禁”的用途管

制要求。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建设项目

经依法批准占用的，应从储备区中进行补划，

储备区中难以补足的，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原则，在其他符合要求的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中补划。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建设。建立

健全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制度，将永久基

本农田之外符合条件的优质耕地划入永久

基本农田储备区并上图入库。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百千万”永久基

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增

加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

区。

规范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在土地整

理复垦开发、“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

片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必要的农田水

利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等配套建设涉

及少量占用或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要

在项目区内予以补足，难以补足的，县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要在县域范围内同步落实补划

任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

程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按照集中

连片、归并提质的要求进行优化，确保新增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调整面积的5%，并建

成1片以上“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项目。“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

项目区内，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整治工程面积不少于项目区总面积

8%（包括土地平整、沟渠路配套等包含的面

积）。

严格管控一般耕地年度“进出平衡”

实行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制度。严格

管控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

农用地以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确需转变用

途的，应落实耕地“进出平衡”，补足同等数

量、质量的可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进出平

衡”实行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市域或省域

范围内统筹落实为辅。县级人民政府要严

格按照 166 号文件要求组织编制本行政区

域内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进出

平衡”工作指引另行发文），对耕地转入、转

出的数量、布局、时序予以落实并按规定上

图入库管理。

调整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制度。新增

建设的畜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

种植业设施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确需使

用一般耕地的，按要求纳入县级耕地“进出平

衡”总体方案后，办理设施农业用地使用相关

手续。

严格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严格执行耕地“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制

度。强化耕地占补平衡主体责任，构建“县域

补充、市域平衡为主体，国家统筹、省级统筹

适度支持”的补充耕地机制。落实补充耕地

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强补充耕地项目质量管

理和后期管护。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

价，科学布局垦造耕地区域，严格立项、实施、

验收审核，健全耕地质量监测监管机制。

积极拓宽补充耕地途径。统筹实施各类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等，多渠道

落实补充耕地任务。积极引导在荒山荒坡上

发展林果业，同时，将平原地区原地类为耕地

上种植果树、林木的地块，逐步退出并恢复耕

地属性。其中，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均为非耕地的，经土地整治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所产生的新增耕地，核定入库

后可用于占补平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为耕

地、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标注属性为即可恢

复、工程恢复的，通过整治恢复为国土变更调

查认定的耕地，可以用于“进出平衡”。

严厉查处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

充分运用铁塔探头、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等

信息化技术手段和“耕地智保”“天巡地查”

“浙农田”等数字化建设应用场景，积极发挥

田长制作用，构建“人防”+“技防”的耕地保

护新格局，严格、精准、动态监管耕地用途变

化，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以零容忍的

态度，将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消除在

萌芽状态，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

建立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增违挂钩”制

度。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先冻结违法违规用地所在县（市、区）补充

耕地储备库中的补充耕地指标。应当依法依

规拆除复耕的，拆除复耕后解除冻结;可以依

法补办用地手续的，在市、县完成组卷报批

时，解除冻结补充耕地指标。凡上一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为耕地且未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的，现状为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在建设项目审查报批时，按耕地地

类报批，依法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问：永久基本农田怎

么划定？

答：永久基本农田原

则上应在纳入耕地保护

目标的可长期稳定利用

耕地上划定，优先将以下

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划

入永久基本农田：

1.经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

的粮、棉、油、糖等重要农

产品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2.有良好的水利与水

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

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

改造的中、低产田和已建

成的高标准农田；

3.蔬菜生产基地；

4. 农业科研、教学试

验田；

5.土地综合整治新增

加的耕地；

6.国务院规定应当划

为永久基本农田的其他耕地。

问：什么情况下可以占用、调整永

久基本农田？

答：以下情况占用、调整永久基本

农田，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严格落

实：

1. 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

一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国家明确的六大类重大建设项

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占用的

必要性、合理性和补划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严格论证，严格按照“数量不减、质量

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补划永久基本

农田。

国家明确的六大类重大建设项目

包括：

1）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支持的重大

建设项目。

2）军事国防类。中央军委及其有

关部门批准的军事国防项目。

3）交通类。国家级规划明确的机

场、铁路、公路等项目。

4）能源类。国家级规划明确的能

源项目。

5）水利类。国家级规划明确的水

利项目。

6）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或国务

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和

认可的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2.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涉及永

久基本农田调整。实施乡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确需对工程

项目区内原有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

调整优化的，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永久

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方案，明确调出和调

入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的图斑数量、面

积、质量等级、地类、权属、分布、坡度、

连片度和粮食等农作物种植利用等情

况。

3. 在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中，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田

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等配套建设涉及少

量占用或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要

在项目区内予以补足，难以补足的，县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在县域范围内

同步落实补划任务。

省自然资源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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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水利

工程安全，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玉环市水利

部门投入巨资，修

复 海 堤 ，加 固 大

坝，退岸还滩。图

为近日玉环市大

麦屿街道鲜叠大

坝海堤安全生态

建设及沙滩整治

工程施工现场，工

人们正在抓紧施

工。 段俊利 摄

冬修水利正当时冬修水利正当时


